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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各部门，市垂直管理各单位：

《佛山市顺德区商品厂房开发和监管操作办法》业经区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中遇到问题，

请径向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反映（联系电话：22836998）。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 月 28 日

主动公开 SDFG2021001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顺府办发〔2021〕3 号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佛山市顺德区商品厂房开发和监管

操作办法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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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顺德区商品厂房开发和监管

操作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生态

环境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进一步降低用地成本

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规字〔2019〕

8 号）文件要求，规范商品厂房租售市场，降低生产企业投资

成本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操作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顺德区范围内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，符合

产业发展规划，经批准实施建设商品厂房的项目。

二、批准实施建设商品厂房的条件

（一）用于开发建设商品厂房的工业用地，规划容积率不

得低于 2.5。政府出让土地前，应对出让地块开发后的产业发展

计划、方向与定位进行规划。

（二）商品厂房项目开发经营主体应设立房地产开发企

业，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。

（三）辖区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高新区管委会或

其指定单位必须与受让工业用地的企业签订《投资开发建设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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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书》，明确约定商品厂房项目在产业方向定位、产值、固定

资产投资、税收等方面的约定条件和违约处置机制，并对开发

企业在商品厂房销售、租赁、二次转移对象等方面制定自律规

定，开发企业应按自律规定与入驻企业签订协议，并约定违约

责任。企业自律规定主要包括：商品厂房的销售对象原则上应

为符合准入条件的商事主体或其投资者；对购买商品厂房的商

事主体或其投资者约定 5 年内限制转让（企业重组、破产清算

或司法拍卖除外）、使用用途以及空置时限条款约定。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根据法律法规和协议约定对履约情况开

展供后监管工作。

三、开发建设

商品厂房开发建设应按照房地产开发建设有关法律法规和

我区相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
对于需要办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、核准、备案的项目，

由区发展和改革局，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对产业方向进

行符合性审查，严格把好产业项目立项准入关口。

四、经营销售

（一）商品厂房项目销售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政策

要求。生产厂房销售单元面积不得小于 300 平方米。

（二）开发企业应严格执行自律规定，严格控制购买对象

资格，杜绝炒卖行为。



— 4 —

（三）商品厂房的预（销）售，必须在销售现场公示《商

品房规划用途告知书》，公示所售房屋的土地性质、房屋规划

用途，并明确主导产业方向等；签约时，需与购房者一并签订

《商品房规划用途告知书》。

（四）商品厂房的预（销）售，交易双方应根据《投资开

发建设协议书》进行约定，产业类型须符合产业定位，由《投

资开发建设协议书》中的政府代表方机构进行准入审查后方可

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。

（五）商品厂房的租赁，出租人与承租人应凭《投资开发

建设协议书》中政府代表方机构的准入审查意见到所在镇（街

道）住建管理机构办理商品房租赁登记备案。

五、登记发证

商品厂房项目取得竣工验收备案，符合有关条件的，可向

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商品厂房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

有权首次登记。不动产登记部门应根据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办

理商品厂房的转移登记。

六、市场监管

（一）区经济管理部门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。《投资开发

建设协议书》中政府代表方机构承担审查监管主体责任，对开

发企业履行协议进行监管和违约行为的处置。区市场监管、住

建、自然资源部门依职能对商品厂房项目入驻企业商事登记、

商品厂房销售、转移以及出让合同履约等进行严格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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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操作办法实施前已经办理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

备案证》的商品厂房项目，按原有政策执行。

（三）本操作办法实施前有资质的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商

品厂房已经出售给符合准入条件的商事主体或其投资者以外的

自然人或企业的，开发企业应引导其出租或转让给符合准入条

件的企业生产经营，或引导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再申请入园生产

经营，或由开发企业回购处理。

（四）非商品厂房的工业物业产权，其分割销售适用《广

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工业物业产权分割及分割转让不动产

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规字〔2019〕3 号）的有关规定。

七、严格控制商品厂房建设数量

各镇（街道）要根据本辖区产业发展规划，科学测算产业

载体需求，制定年度商品厂房用地出让计划报区政府备案。商

品厂房出让方案须报区政府同意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土地出让约定无偿返还集体经济组织的配建商品厂房，参

照执行。

本操作办法自印发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 3 年。此前有关

规定与本操作指引不符的，以本操作指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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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纪委监委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、人武部，

区各人民团体。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电法规科 2021 年 1 月 28 日印发


